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在认真审议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后，基于独

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独立董事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张明川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条件，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的职责要求；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

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

戒；本次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一致

同意提名张明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决定将此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更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张明川先生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

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张明川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任前培训证明，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张明川先生的董事会



 

秘书任职资格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审核通

过无异议。此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张明

川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次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致同意聘任张明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公司债券相关政策和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各项规定，具备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资格。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可保证公司存量债务到期

接续，优化企业融资结构，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满足公司资金需

求，发行种类、发行规模等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董永站先生为本次发行的获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有助于提高本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效率。一致同意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并决定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贺佑国、张保连、栾华、宋刚 

 

2023 年 12 月 7日 


